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1、项目名称：中山市中医院病历数字化加工服务项目
2、项目内容：根据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相关工作要求，医院拟对2009年以来的历史病历进行数字化加工、存储，病历约19.17万份，共约1200万页。
3、服务内容：包含但不限于数字化加工、数字化审核、病案条码装箱打包、病案首页信息数据库转换。
4、项目预算：138万元
5、服务期限：5个月

二、服务要求
1、扫描文件的存储格式为PDF格式，服务商需对扫描后的每个PDF文件进行检查、存储。
2、扫描质量要求以视觉清晰为准，页面完整，无阴影、手影，不得漏页。
3、服务商审核人员对加工的病历逐页审核，对图像偏斜度、清晰度、失真度等进行检查，发现不符合图像质量要求时，应重新进行图像的处理。
4、病历数字化加工抽检的差错率不得超过5‰，首页信息的主要数据项（姓名、病案号、出院日期、主要诊断、手术）的差错率不得超过3‰ 。
5、服务现场需配有项目经理，负责数字化质量的审核，复核，抽查。
6、服务商应提供病历提取、加工、归库、上架服务，病历归库、上架应按病历原位置进行存放。
7、数字化服务应有交接流程，交接流程保证病历数量无误，并对病历绑码处理。
8、服务商可利用医院的无纸化病案系统进行数字化服务，也可自备系统，但应与医院的无纸化病案系统无缝对接，实现与无纸化病案系统数据库的合并和数据的整合，整合后数据满足医院使用标准。
9、服务商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》及采购人的有关保密规定，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，确保工作场所正常秩序和安全。
10、项目运行过程中，供应商对采购人档案和文件材料要严格履行保密责任和义务，对其因整理档案而知晓的信息严格保守秘密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泄密，将严肃追究法律责任。
11、未经管理人员同意，驻场工作人员不得将工作间任何物品带出工作间外，驻场工作人员不得刺探采购人各类涉密的有关信息和资料，工作期间不得随意进行资料拍摄及录音录像，严格按照相关档案管理规定执行。
12、服务期间相关办公场所、办公电脑、办公桌椅、办公文具等由医院提供。
[bookmark: _GoBack]13、数字化服务所需的其他所有硬件设备、耗材、病历周转箱，均由服务商提供。

三、项目验收
每月组织一次验收，验收方式为抽取该月已完成病历数的5％－10％进行逐项验收，总差错项不高于总抽查项数的5‰则并通过验收，服务商对抽查发现的错误进行整改；如差错项超出总抽查项数的5‰，由服务商对该批次病历进行全面复查整改后再次提出验收，直到通过验收为止。

四、付款方式
按月支付，每月根据实际服务数量及中标单价进行结算。

五、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
免费服务期：自验收之日起一年内提供免费修正服务
(1)免费服务期内，中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服务进行修正，不再向采购人收取费用。
(2)服务方式为上门服务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服务商承担。
